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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遲刊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全年業績公告以及

延後寄發該年度的年報

群星紙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謹此宣佈將延遲刊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全年業績公告」）以及延後寄發截至二零一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年報」）。延後一事違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第13.49(1)及第13.46(2)條。

基於本公司需要額外時間落實全年業績，故此將延遲刊發全年業績公告以及延後寄發
本公司年報。

本公司將另行刊發公告，告知股東刊發全年業績公告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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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一四年四月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郭光泉先生（主席）及楊立全先生；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郭良永先生。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根據證券及期貨（在證券市場上市）規則第8(1)條發出指
令，指示聯交所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上午九時正起暫停本公司股份的一切交易。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
已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日起暫停買賣，並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另行通知為止。


